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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应急管

理部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铁路

总公司关于保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

交通出行优待权益有关事项的通知 

交运规〔2019〕4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

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（局）、应急管理厅（局），各地区铁路监

督管理局，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铁路局集团公司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

授旗训词精神，进一步鼓舞士气、凝聚力量，增强国家综合性消

防救援队伍人员（以下简称消防救援人员）职业荣誉感，根据中

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

队伍框架方案》关于消防救援人员继续享受国家和社会给予的各

项优待的部署要求，现就保障消防救援人员交通出行优待权益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保障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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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效证件的在职消防救援人员、残疾消防救援人员、退休

消防救援人员、消防救援院校学员。 

用于识别消防救援人员身份的有效证件包括《国家综合性消

防救援队伍干部证》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证》《国

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休证》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学员

证》（以上证件式样见附件），以及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制、应急

管理部发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件。 

二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优先乘坐交通工具。消防救援人员乘坐境内运行的火

车（高铁）、轮船、客运班车以及民航班机时，享受优先购买车

（船）票或值机、安检、候车（船、机）、乘车（船、机）服务，

可使用优先通道（窗口），随同出行的家属（原则上不超过 2 人，

不需要出具与消防救援人员本人的关系证明）可一同享受优先服

务；消防救援人员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、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时，

享受当地现役军人同等优待政策。 

（二）享受客票减免优待。残疾消防救援人员乘坐境内运行

的火车（高铁）、轮船、客运班车以及民航班机时，享受与残疾

军人同等的客票优待；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、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

时，享受免费优待。残疾消防救援人员享受客票减免优待政策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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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经费按原渠道保障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，

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、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

责，是同老百姓贴得最近、联系最紧的一支队伍。保障消防救援

人员优待权益，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消防救援队伍改革部

署的具体措施，是激励和保障消防救援人员履行职责使命的客观

需要。各级交通运输、铁路、民航主管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，精

心组织安排，加大宣传力度，要指导相关客运站（场）经营者做

好消防救援人员优待权益公告工作，并加强对一线服务人员的培

训教育，提高消防救援人员优先服务意识和水平，确保政策落地；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教育引导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掌握政策、用

好政策，自觉遵守制度规定，维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良好

形象。 

附件：识别消防救援人员身份的有效证件式样 

交通运输部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财 政 部 

应急管理部  国家铁路局  中国民用航空局 

中国铁路总公司 

2019 年 5 月 8 日 


